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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2月7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5年2月12日上午9:30在天盈广场东塔56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8人，

实到董事8人。 会议由董事长郑炳旭先生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纪委副书记、董事候选人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在本次董事会审议之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在本次董事会审议之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为保证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有序高效开展工作，公司董事会拟补选于长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拟补选郑

祥妙先生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拟补选庄若杉先生为战略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补

选完成后，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员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于长顺 于长顺、吴宝林、谢青、王永庆、庄若杉

审计委员会 谢青 谢青、于长顺、吴宝林、潘源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于长顺 于长顺、吴宝林、谢青、潘源舟

提名委员会 吴宝林 吴宝林、于长顺、谢青、王永庆、李爱军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郑炳旭 郑炳旭、王永庆、李爱军、郑祥妙

本议案以议案二、议案三经股东会表决通过为前提。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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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本次股东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召开。

3、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2月28日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2月28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28日9:15-9:25，9:30-11:30和下午13:

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2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2月24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2月24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8、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C3天盈广场东塔56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

特别说明：

1、上述议案有关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相关公告。

2、上述议案3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

3、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及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5年2月27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5:00；

2、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C3天盈广场东塔56层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保密部；

3、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

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股东可以将上述资料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须在登记时间2025年2月27日前送达公司证券保密部）。

4、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紫沁、黄佳顺

联系电话：020-38031687

传 真：020-38031951

电子邮箱：hdbp@hdbp.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C3天盈广场东塔56层

邮 编：510623

5、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683” ，投票简称为“宏大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2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2月28日上午9：15至2025年2月28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 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公司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

注：请在“表决意见”下面的“同意” 、“反对” 、“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或不选无效。

委托人盖章/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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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预计2025年度新增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49

亿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46.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1.87%。 2025年

度担保获得批准后， 公司累计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为59亿元 （或等值外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91.19%。

2、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请投资者注意

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

了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确保其资金流畅通，同时加强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外担保的

日常管理，增强对外担保行为的计划性和合理性，公司预计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含下属子公司之间

互相担保）的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49亿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46.5亿元，

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的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2.5亿元。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

类担保（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外汇衍生品交易、信用证、保函等业务）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 担保种类包

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

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具体金额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分配，以上担保额度

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6.2.6条，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下属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

内业务，不需要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签

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相应文件。 担保预计有效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次年的担保预计通过股东会审议之日。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具体情况

本次新增49亿元担保额度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2024年9月

30日）资产负债

率

已占用担保额

（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新增后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

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

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广东宏大 宏大工程 100% 72.09% 169,655.12 200,000.00 30.91% 否

广东宏大 涟邵建工 100% 85.62% 75,200.00 100,000.00 15.46% 否

广东宏大 新华都工程 100% 80.77% 30,000.00 80,000.00 12.37% 否

广东宏大 新疆宏大 100% 75.81% 5,000.00 0.77% 否

广东宏大 宏大涟邵矿业 51% 60.00% 5,000.00 0.77% 否

广东宏大 宏大民爆 100% 71.09% 40,000.00 80,000.00 12.37% 否

广东宏大 甘肃宏大 71% 45.58% 5,000.00 0.77% 否

广东宏大 日盛民爆 51% 5.99% 5,000.00 0.77% 否

广东宏大 吉安化工 46% 17.27% 10,000.00 1.55% 否

合计 314,855.12 490,000.00 75.74% /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中涉及的被担保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宏大工程

1、公司名称：宏大爆破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 2014-11-10

3、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增江街联益村光大路28号（仅限办公用途）

5、法定代表人：谢守冬

6、主要经营范围：对外承包工程、工程技术服务等

7、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74,438,751.26 3,513,883,223.20

利润总额 522,721,286.66 288,758,960.55

净利润 505,312,768.17 277,915,600.27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22,464,699.14 4,247,041,465.84

负债总额 3,693,033,110.94 2,687,564,558.75

净资产 1,429,431,588.20 1,559,476,907.09

资产负债率 72.09% 63.28%

9、经查询，宏大工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涟邵建工

1、公司名称：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1-08-14

3、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芙蓉片区隆平高科技园合平路618号A座2楼208-518

5、法定代表人：谢守冬

6、主要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等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大工程100%持股，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8、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29,269,576.98 1,656,055,659.74

利润总额 58,227,668.06 39,153,762.22

净利润 49,679,444.97 39,353,786.92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32,922,841.01 1,685,951,313.77

负债总额 1,826,178,819.94 1,436,157,824.46

净资产 306,744,021.07 249,793,489.31

资产负债率 85.62% 85.18%

9、经查询，涟邵建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新华都工程

1、公司名称：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1999-05-12

3、注册资本：15009.3793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福建省上杭县旧县镇迳美村紫金山

5、法定代表人：谢守冬

6、主要经营范围：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爆破作业等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大工程100%持股，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8、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00,297,199.91 2,629,053,362.78

利润总额 166,535,753.09 271,977,792.11

净利润 151,423,946.41 236,299,388.15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63,949,705.68 1,295,318,350.68

负债总额 1,424,789,300.14 811,443,161.43

净资产 339,160,405.54 483,875,189.25

资产负债率 80.77% 62.64%

9、经查询，新华都工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新疆宏大

1、公司名称：新疆宏大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2-02-17

3、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城南工业园区东瑞创业孵化基地B10幢105号

5、法定代表人：刘峰

6、主要经营范围：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建设工程施工等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大工程100%持股，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8、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5,735,990.28 233,816,819.52

利润总额 33,401,869.54 48,159,229.05

净利润 29,009,212.00 40,849,219.65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4,784,135.63 220,321,012.42

负债总额 238,651,454.91 174,222,441.69

净资产 76,132,680.72 46,098,570.73

资产负债率 75.81% 79.08%

9、经查询，新疆宏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宏大涟邵矿业

1、公司名称：宏大涟邵矿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9-5-8

3、注册资本：117,967,800塞尔维亚第纳尔

4、注册地址：185a� Suvaja� Street,� Brestovac,� 19210� Bor,� Republic� of� Serbia

5、法定代表人：陈志伟、雷鹏灿

6、主要经营范围：其他矿砂勘探与采矿的服务行业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涟邵建工持有其51%股份，为公司控股子企业

8、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23,405,828.47 140,403,274.43

利润总额 141,374,895.04 107,712,404.17

净利润 140,403,274.43 90,573,116.73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3,110,335.54 615,872,728.12

负债总额 451,836,983.28 409,821,161.39

净资产 301,273,352.26 206,051,566.73

资产负债率 60.00% 66.54%

9、经查询，宏大涟邵矿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宏大涟邵矿业其他股东届时为其贷款事项提供同比例担保。

（六）宏大民爆

1、公司名称：宏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7-12-11

3、注册资本：10500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增江街联益村光大路28号

5、法定代表人：梁发

6、主要经营范围：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等

7、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89,342,433.78 111,990,523.41

利润总额 160,791,052.41 64,970,592.49

净利润 167,535,935.42 70,327,486.32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77,611,568.69 1,057,831,228.15

负债总额 1,192,560,016.12 748,555,801.35

净资产 485,051,552.57 309,275,426.80

资产负债率 71.09% 70.76%

9、经查询，宏大民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甘肃宏大

1、公司名称：甘肃宏大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02-11

3、注册资本：5300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350号B座22层

5、法定代表人：邓智毅

6、主要经营范围：民用爆炸物品生产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大民爆持有其71%股份，为公司控股子企业

8、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9,311,735.86 114,379,279.24

利润总额 91,481,101.38 21,951,772.49

净利润 88,338,026.65 19,825,841.56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9,838,173.21 412,897,784.48

负债总额 223,282,244.72 111,664,944.74

净资产 266,555,928.49 301,232,839.74

资产负债率 45.58% 27.04%

9、经查询，甘肃宏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甘肃宏大其他股东届时为其贷款事项提供同比例担保。

（八）日盛民爆

1、公司名称：内蒙古日盛民爆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4-12-30

3、注册资本：18000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宏盘乡高马家村柯达公司院内

5、法定代表人：甘德淮

6、主要经营范围：民用爆炸物品生产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大民爆持有其51%股份，为公司控股子企业

8、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687,549.65 23,398,412.08

利润总额 58,989,015.58 51,399,129.51

净利润 58,529,384.69 51,220,741.59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1,538,620.69 238,869,046.30

负债总额 13,869,222.16 8,029,989.74

净资产 217,669,398.53 230,839,056.56

资产负债率 5.99% 3.36%

9、经查询，日盛民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日盛民爆其他股东届时为其贷款事项提供同比例担保。

（九）吉安化工

1、公司名称：内蒙古吉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3-07-25

3、注册资本：10418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火车站南

5、法定代表人：刘玉文

6、主要经营范围：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46.1746%的股份，为公司控股子企业

8、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5,930,964.60 500,631,161.63

利润总额 158,893,994.11 153,011,265.26

净利润 142,555,531.69 131,285,568.22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4,136,442.22 864,313,949.57

负债总额 138,835,185.66 193,193,686.79

净资产 665,301,256.56 671,120,262.78

资产负债率 17.27% 22.35%

9、经查询，吉安化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吉安化工其他股东届时为其贷款事项提供同比例担保。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合作机构共同协

商确定，在有效期内，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审议的担保额度。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是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展，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 本次被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

其经营情况，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因此，董事会同意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担保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14,855.1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64.12%。 2025年度担保获得批准后，公司累计对外

担保额度为590,0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1.19%，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以

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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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12月30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邱冠周先生提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邱冠周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生效后

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

二、补选独立董事情况

鉴于邱冠周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为了保证董事会工作正常开展，公司控

股股东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提名于长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于长顺

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其符合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

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补选

于长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于长顺先生简历如下：

于长顺先生，1959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1982年至今任职于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历任工程师、分院院长、分部

主任、副总工程师、高级专家、中冶集团首席专家等职位，现任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专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长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于长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综上，于长顺先生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

于长顺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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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5%以上股东郑明钗先生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

格审查，拟选举郑祥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选

举郑祥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董事变更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郑祥妙先生简历如下：

郑祥妙先生，198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持有非煤矿山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资格证，爆破作业安全员证。

2011年7月至2012年2月任职于福建小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2012年4月至2018年3月任厦门集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

理；2018年至2019年12月历任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总经理；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祥妙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郑祥妙先生与公司5%以上股东郑明钗先生系父子关系，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郑祥

妙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综上，郑祥妙先生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002161� � � � � � � � � �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2025-011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提供外保内贷额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全资子公司提供外保内贷额度的概述

2024年5月27日，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提供外保内贷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中实际资金需求，公司基于整体考虑，拟向银行申请办理不超过20,

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业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 本事项将由Invengo� Technology� Pte.� Ltd.（以下简

称“新加坡子公司” ，中文名：远望谷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协议约定为准。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提供外保内贷额度的公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二、保证金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为了担保质权人与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整，合同编号：JK166625000050，以下简称“主

合同” ） 的履行， 新加坡子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协商一致， 订立了 《保证金质押合同》（合同编号：保

JK166625000050，以下简称“本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1、出质人：远望谷技术有限公司

2、质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保证范围：

出质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质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

罚息、复利）、以及债务人

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质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

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律师

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

如主合同所涉业务为开立信用证，本合同项下保证金所担保的债权本金金额还应包括信用证条款所允许溢装部分的金额。

4、保证金金额：

本合同项下保证金金额为：（币种）美元（大写）贰佰玖拾捌万元整，（小写）2,980,000.00元。出质人保证按照主合同及本合同的约

定以及质权人的要求增加或补充保证金金额。

三、其他事项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关于汇添富

MSCI

美国

5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因境

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2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MSCI美国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基金简称 汇添富MSCI美国50ETF

基金主代码 15957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汇添富MSCI美国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02月17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02月17日

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原因说明

2025年02月17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因节假日暂停交易。为保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暂停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场内简称为美国50ETF。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5年02月18日，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咨询相关情况。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2月13日

汇添富九州通医药仓储物流封闭式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认购申请

确认比例结果的公告

汇添富九州通医药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本基金的场内简

称为九州通R，扩位简称为汇添富九州通医药REIT，基金代码为508084）由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约定发起，并于2024年12月24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4]1902号准予注册。

本基金通过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发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售” ）及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售（以下简称“公众发售”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售，

发售方式包括通过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和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上交所会员单位（以下简称“场内证券经营机构” ）、基金管理人及其委托的

场外基金销售机构进行发售。

本基金原定募集期为2025年2月10日至2025年2月11日。 由于公众投资者认购踊跃，截至2025年2

月10日， 本基金募集期内公众投资者认购总量已超过公众发售总量， 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与财务顾问协

商，决定将本基金公众发售基金份额认购及缴款截止日提前至2025年2月10日，自2025年2月11日起不

再接受公众投资者认购申请。 战略投资者基金份额缴款截止日为2025年2月11日，网下投资者基金份额

认购及缴款期为2025年2月10日至2025年2月11日。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认购和缴款情况

中国证监会准予本基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为4亿份，由战略配售、网下发售、公众发售三个部分组

成。根据战略配售、网下发售及公众发售认购及缴款情况，经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确认，本次发售不启

用回拨机制。

（一）战略投资者

本基金战略配售初始发售份额为3亿份，为本次基金份额发售总量的75%。

经核查确认，战略投资者均已根据战略配售协议，按照网下询价确定的认购价格认购其承诺的基金

份额，并在规定时间内将认购款项足额汇至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本基金战略配售最终发售份额

为3亿份，与战略配售初始发售份额数量相同。

（二）网下投资者

本基金网下发售初始发售份额为7,000万份， 占扣除战略配售初始发售份额数量后发售份额的

70%。

本次发售中全部提交了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均已通过上交所“REITs询价与认购系统” 提交了认

购申请，并完成了认购款项的全额缴纳，对应的有效认购基金份额数量为 347,340万份，超过《汇添富

九州通医药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下简称 “《发售公告》” ）

中规定的网下发售初始发售总量。

（三）公众投资者

本基金公众发售初始发售份额为3,000万份， 占扣除战略配售初始发售份额数量后发售份额的

30%。

截至2025年2月10日，本基金的公众投资者有效认购基金份额数量为3,586,567.5229万份，如上有

效认购的公众投资者已缴付全额认购资金，超过《发售公告》中规定的公众发售初始发售总量。

二、配售结果

（一）战略投资者

本基金战略投资者100%配售。

（二）网下投资者

本基金对有效认购且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有效配售对象进行“全程比例配售” ，所有

配售对象将获得相同的配售比例。

本基金网下投资者配售比例为2.01531640%。

网下投资者配售比例=最终网下发售份额/全部有效网下认购份额。

某一配售对象的获配份额=该配售对象的有效认购份额×网下投资者配售比例。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份额向下取整后精确到1份，产生的剩余份额分配给认购

份额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当认购份额数量相同时， 产生的剩余份额分配给认购时间 （以上交所

“REITs询价与认购系统”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投资者最终确认的份额以在登记机构登记的份额为准。 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束后

退还给投资者，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因四舍五入产生的人民币分以后的尾差计入基金共

同财产。

（三）公众投资者

本基金对公众投资者的认购申请采用“全程比例配售” 的原则予以部分确认。根据本基金登记机构

业务规则，本基金公众投资者有效认购申请实际确认比例为0.0838695%。

某一公众投资者的获配份额=(该公众投资者的有效认购金额×配售比例-认购费用)/认购价格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公众投资者的获配份额取整后精确到1份，产生的剩余份额按每位投资者1

份，依次分配给认购金额最大的公众投资者；当认购金额相同时，分配给认购时间最早的投资者。份额取

整完成后，某一公众投资者的最终获配份额=获配份额+取整分配份额。

份额取整完成后，获得取整分配份额的公众投资者将重新计算认购费用。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公众投资者认购费率按照比例配售后认购金额确定对 应认购费率。 认购申请

确认金额/份额不受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投资者最终确认的份额以在登记机构登记的份额为准。 未确

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束后退还给投资者，由此产生的损失由出投资人自行承担。

投资者缴纳的全部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不折算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份额，全

部计入基金资产。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当发生部分确认时，公众投资者认购费率按照实际净认购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认购申请确认

金额/份额不受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最终认购申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登记机构计算并确认的结果为

准。

2、网下投资者发生配售，未获配部分认购资金将于募集期结束后的3个工作日内退还至原账户。 公

众投资者发生配售，未获配部分认购资金将于本基金募集期结束后的3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场内交易所会

员单位或场外基金销售机构， 退回至公众投资者原账户的时间请以所在场内交易所会员单位或场外基

金销售机构为准。 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请投资者留意资金到账情况。

3、本公告仅对本基金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基

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2025年1月13日登载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中国证监会基金

电子披露网站（eid.csrc.gov.cn/fund）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汇添富九州通医药仓储

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法律文件。

4、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 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9918）咨询相关事宜。

5、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

申请的成功与否应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认购申请一经登记机构有效性确认，不得撤销。 投资者

可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各销售机构查询最终成交确认情况和认购的份额。 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退还

流程、到账时间等详细情况请向各销售机构咨询。

6、风险揭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最新的招募说明

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基金管理人：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2月12日

关于汇添富纳斯达克生物科技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QDII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

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2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纳斯达克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基金简称 汇添富纳斯达克生物科技ETF

基金主代码 51329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汇添富纳斯达克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02月17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02月17日

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原因说明

2025年02月17日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因节假日暂停交易。为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暂停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扩位证券简称为纳指生物科技ETF。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5年02月18日，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咨询相关情况。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2月13日

关于汇添富纳斯达克

1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因境

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2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基金简称 汇添富纳斯达克100ETF

基金主代码 15966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 《汇添富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02月17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02月17日

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原因说明

2025年02月17日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因节假日暂停交易。为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暂停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场内简称为纳指100ETF。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5年02月18日，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咨询相关情况。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2月13日

证券代码：603759� � �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3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购买参股公司剩余股权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参股

公司剩余股权的议案》，拟购买四川振兴产业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振兴” ）、上实环境控股（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实环境” ）合计持有的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四川上实” ）剩余70%股权。 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1日对外披露的

《关于拟购买参股公司剩余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5）。

●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交易股权转让价款尚未支付，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并及时按照《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参股公司剩余股权的议案》，拟购买四川振兴、

上实环境合计持有的四川上实剩余70%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分别与四川振兴、上实环境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股权类）》，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合同一：

转让方（甲方）：四川振兴产业园实业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交易标的：甲方持有的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

交易方式：甲方委托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西南联交所” ），采用股权优先权行权（场外行权）的方式，最终确定乙方为最

终受让方

交易价款：人民币16,005.142857万元

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

合同二：

转让方（甲方）：上实环境控股（武汉）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交易标的：甲方持有的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司30%股权

交易方式：甲方委托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西南联交所” ），采用股权优先权行权（场外行权）的方式，最终确定乙方为最

终受让方

交易价款：人民币12,003.857143万元

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交易股权转让价款尚未支付，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并及时按照《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公司与四川振兴、上实环境分别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股权类）》。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600167� � � � � � � � � �证券简称：联美控股 公告编号：2025-007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众新能源”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1,198,817,2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98%。

本次质押162,680,000股股份，本次质押完成后，联众新能源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为449,

066,771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37.46%，占公司总股本的19.85%。

联众新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联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美集团” ）共持有公司

股份1,588,777,742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70.21%。 截至本次质押完成，合计已质押

的股份数量为656,366,771股，占联众新能源和联美集团合计持有股份的41.31%，占公司

总股本的29.01%。

一.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联众新能源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

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联众新能

源有限公

司

是

162,680,

000

否 否

2025年2

月11日

2026年2

月11日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3.57 7.19

偿还债

务

2.拟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联众新能

源有限公

司

1,198,817,

284

52.98

286,386,

771

449,066,

771

37.46 19.85 0 0 0 0

联美集团

有限公司

389,960,458 17.23

207,300,

000

207,300,

000

53.16 9.16 0 0 0 0

合计

1,588,777,

742

70.21

493,686,

771

656,366,

771

41.31 29.01 0 0 0 0

注: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联美集团有限公司为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70.21%的股份。

二.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联众新能源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所持股份的质押

风险可控，不会导致本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

影响；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联众新能源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方式进行

应对，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002771� � � � � � �证券简称：真视通 �公告编号：2025-004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王国红先生、苏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王

国红先生和苏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隆越” ）递交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前，王国红持有公司30,626,39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4.60%；苏州隆越持有公

司10,740,8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12%。

2、2025年1月10日至2025年1月13日，王国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2,2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1.08%，本次权益变动后，王国红持有公司28,366,39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3.52%。

3、2025年1月10日至2025年2月11日，苏州隆越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252,5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0.12%，本次权益变动后，苏州隆越持有公司10,488,3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王国红

合计持有股份 30,626,396 14.60 28,366,396 13.52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7,656,599 3.65 5,396,599 2.57

有限售条件股份 22,969,797 10.95 22,969,797 10.95

苏州隆越

合计持有股份 10,740,800 5.12 10,488,300 5.00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0,740,800 5.12 10,488,300 5.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41,367,196 19.72 38,854,696 18.52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8,397,399 8.77 15,884,899 7.57

有限售条件股份 22,969,797 10.95 22,969,797 10.95

三、其它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